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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66         证券简称：长城电脑       公告编号：2013-004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武汉艾德蒙与中国电子签署《商标授权与销售代理合同》 

暨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释义： 

在本文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中国电子”：指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及

“Great Wall”商标的所有权人； 

“冠捷科技”：指冠捷科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武汉艾德蒙”、“艾德蒙”：指武汉艾德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冠捷科技

的全资子公司 

“自有品牌”、“长城显示器商标”：指本公司目前在显示器上所使用的

“Great Wall”品牌 

“长城显示器”：指具有长城显示器商标的显示器 

 

 

一、概述 

1、为更好实现公司利益最大化，满足显示器业务运营平台整合的需求，促

进公司显示器全部品牌包括（“Great Wall”品牌）和谐共存、良性发展，经董

事会审议，同意武汉艾德蒙与中国电子就“Great Wall”商标以及“长城显示

器”字样的许可使用与销售代理事宜签署《商标授权与销售代理合同》。据此合

同，武汉艾德蒙及其联系人可于中国境内（不含港、澳、台）独家使用前述商标

及字样，包括制造、生产、销售长城显示器及管理其分销商的权利，并每个季度

以现金的方式向中国电子支付许可使用及销售代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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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中国电子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武汉艾德蒙为本公司旗下控股子公司的

下属企业，故双方为关联方，双方的交易属关联交易。预计在该合同项下，2013

年至2015年武汉艾德蒙与中国电子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分别不超过美

金430,850元、美金595,550元以及美金820,670元（合计美金1,847,070元），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上述事项已经2013年3月8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议通过，表决票9票，

其中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6票，关联董事杨军先生、钟际民

先生、靳宏荣先生、周庚申先生、吴列平先生及杨林先生回避表决。 

3、公司独立董事已就上述事项出具了同意的独立董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

下文。 

 

二、交易双方的基本情况 

（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芮晓武 

2、注册资本：人民币860,265.2万元 

3、主营业务：电子原材料、电子元器件、电子仪器仪表、电子整机产品、

电子应用产品及应用系统、电子专用设备、配套产品、软件的科研、开发、设计、

制造、产品配套销售；电子应用系统工程、建筑工程、通讯工程、水处理工程的

总承包与组织管理；环保和节能技术的开发、推广、应用；房地产开发、经营；

汽车、汽车零配件、五金交电、照像器材、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服装的销售；

承办展览；房屋修缮业务；咨询服务、技术服务及转让；家用电器的维修与销售。 

4、住    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27号 

5、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中国电子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一项规定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6、财务状况：2011年中国电子经审计总资产为1,447.83亿元、净资产为

426.45亿元、营业收入为1,682.36亿元、净利润为28.77亿元。 

7、履约能力分析：中国电子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中央直接管理的国

有独资特大型集团公司，其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具有

履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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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武汉艾德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人民币8,000万元 

2、住    所：武汉市蔡甸区蔡甸经济开发区特八号 

3、法定代表人：周伟君 

4、主营业务：电脑及其周边设备、办公设备、影像设备、家电产品、其他

电子设备及电子元器件的研发、生产、销售、维修服务；地产开发，自有房屋租

赁；技术贸易，货物贸易，物流服务、自营及代理进出口。 

5、财务状况：2011年经审计总资产为1,037,729,117.46元、净资产为

258,321,892.86元、营业收入为5,812,574,116.08元、净利润为87,653,670.78

元。 

6、与本公司股权关系：其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冠捷科技的下属子公司。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1、武汉艾德蒙将按照其在长城显示器的净销售额百分之零点六（0.6%）按

季度向中国电子支付商标许可使用及销售代理费。 

2、商标许可使用及销售代理费由交易双方根据过往及预测的销量、售价、

市场份额等因素及与可比较的交易相比后公平磋商确定。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武汉艾德蒙与中国电子 

2、定价依据： 

（1）中国电子的商标授权与销售代理费以武汉艾德蒙每次售出并签字的合

同产品为基础，按武汉艾德蒙净销售额的百分之零点六（0.6%）每季度进行收

取；预计2013-2015年此等费用的交易金额上限分别为美金430,850元、美金

595,550元以及美金820,670元。 

（2）净销售额定义为以合同所定义的产品之发票金额扣除返利、增值税、

印花税及其他政府相关费用、营销及广告开支、运输成本及售后服务成本。 

3、合同主要内容： 

（1）授权内容：“Great Wall”商标以及“长城显示器”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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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授权地区及产品范围：根据合同，中国电子将授权武汉艾德蒙作为中

国地区（不含港、澳、台）内使用长城显示器商标的产品的独家代理。据此，武

汉艾德蒙及其联系人可在合同所约定的区域内使用长城显示器商标及“长城显示

器”字样，包括制造、生产、销售长城显示器及管理其分销商的权利。 

（3）商标授权使用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双方可

根据合同的约定提前终止或续期。在符合香港上市规则、深交所上市规则及冠捷

科技仍为中国电子旗下控股子公司的先决条件下，武汉艾德蒙享有优先续约权。 

（4）产品定价：由武汉艾德蒙根据市场情况自行厘定。 

（5）售后服务：中国电子及其附属公司（不包括冠捷科技及其下属公司）

将负责于合同生效前已售及已分销的长城显示器的售后服务，而武汉艾德蒙将负

责合同生效后已售及已分销的长城显示器的售后服务。 

（6）合同终止：该合同可于订约双方书面同意后终止。除合同另有指明外，

如其中一方严重违反合同且未能及时补救，则合同的另一方有权于发出三十日书

面通知后终止该合同。 

 

五、交易目的、必要性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此日常关联交易是在公司显示器业务整合的基础上进行的，属于公司从事生

产经营活动的正常业务范围，有利于满足公司显示器业务模块整合和控制运营成

本的需要，创造协同效应，提升公司显示器业务单元的竞争力，进而提升公司整

体的盈利能力。 

关联交易是公允的，没有损害本公司利益，对本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没有特别的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的事前审查，同意提交

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董事会已审议同意公司将长城显示器

品牌业务（指显示器“Great Wall”品牌业务）统一交由艾德蒙进行运营，根

据公司经营班子的有关报告，艾德蒙与中国电子在前述背景下签署的《商标授权

与销售代理合同》已综合考虑“Great Wall”商标的品牌价值、市场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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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誉度以及公司以往历年在该商标上的投入等综合因素，合同交易条件未超出合

理范围；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未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其他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中国电子累计已发生各类关联交易金额为1.62万

元（不含2012-072《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中已作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其他关联方数据）。 

 

八、备查文件 

1、相关董事会决议 

2、相关独立董事意见 

3、《商标授权与销售代理合同》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三年三月九日 




